附件

优质企业设立基金会登记指引

1、 登记方式 
优质企业设立基金会，除可以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实行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市民政局申请登记的双重管理方式外，业务范围符合“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针对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自愿开展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赈灾、助医、助学服务”的公益慈善类，还可以按照我市稳妥审慎探索的试点方式，直接向市民政局依法申请登记。
二、登记条件 
优质企业设立基金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
（二）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
（三）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有固定的住所；
（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六）需要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天津市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
符合直接申请登记条件的，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采取组织实施专家评估的方式进行审查。
三、登记材料 
优质企业申请设立基金会，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书；
（二）章程草案；
（三）验资证明和住所证明；
（四）理事名单、身份证明以及拟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简历；
（五）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
符合直接申请登记条件的，不需要提供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
四、审批办理
（一）受理。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市民政局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申请。
（二）审查。市民政局自收到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承诺3个工作日内，做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审查直接登记申请时，要广泛听取意见，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或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审查过程中的特殊环节不计入审批时限。
（三）决定。审查后，准予登记的发给《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不予登记的应当向发起人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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